
致理科技大學英語文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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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協助提升學生之英語文致用力，以因應職場全球化之趨勢，並落實本校之英語

文教育政策，特訂定致理科技大學英語文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並設置本校英語文教育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擬訂本校英語文教學之發展方向。 

（二）擬訂本校英語文教學之實施策略，如研議英語文課程綱要及能力指標，以及議定

英語文共同教材及補充教材之選用等。 

（三）定期追蹤管考本校英語文教學之實施成效。 

（四）其他推動本校英語文教學之建議。 

（五）審議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獎勵要點及全英語授課課程開課計畫書及獎助申請案。 

三、本會置委員11至15人，以學術副校長、教務長、進修部主任、商務管理學院院長、創

新設計學院院長、商貿外語學院院長、教學發展處處長、通識教育學部主任、應用英

語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就本校相關人員及校外專家聘兼之，並由學術

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擔任副主任委員，教務處語言中心主任為執行祕書，負

責業務之執行及督導。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惟代表行政或學術單位出任之委員，應隨其本職

進退。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由校長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

之日止。 

五、本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主持之。主

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主持，副主任委員亦未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

委員一人代理之。 

六、本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七、本會之決議事項，須經過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視需要，由主任委員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九、本會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